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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10         股票简称： 美丽生态        公告编号：2016-076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7月 18日，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剩余股改赠与资金（含利息）10,130.2775万元（具体利息收入金

额以转出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赠与资金基本情况 

依据《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深圳五岳乾坤投资

有限公司向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赠与货币资金人民币 441,052,344.00 元。

2013 年 5 月 21 日,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亚会深验

[2013]024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赠与资金已缴存到公司在广东华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账户内。 

二、赠与资金使用计划和赠与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赠与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赠与资金使用计划为： 

1. 对下属企业投资 8,500 万元，增加下属企业资本实力；  

（1）投资青草地 5,000万元，青草地注册资本达到 7,500 万元；  

（2）投资风景园林设计院 2,500万元，设计院注册资本达到 3,009万元；  

（3）投资设立海南子公司 1,000 万元，主要从事海南苗木基地 

的经营管理、承接和实施海南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等。 

2. 用于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和项目周转金 20,000 万元，由公司总部统一调

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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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园林行业整合资金 12,000 万元，主要用于收购整合园林设计、施

工、材料企业或相关资产，或收购、自建苗圃储备园林绿化苗木资源。  

4. 园林业务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3,600万元，由公司总部统一调剂管理使用。 

截止目前，上述赠与资金使用计划投资青草地 5,000万元，投资风景园林设

计院 2,500 万元，园林业务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3,600 万元已经完成；用于项目

的投标保证金和项目周转金 20,000 万元，目前尚剩余 2,065 万元；用于园林行

业整合资金 12,000 万元，已用于支付江苏八达园林有限公司的部分现金对价

3,320 万元，目前尚剩余 8,680 万元；投资设立海南子公司 1,000 万元目前尚

未开始启动。 

三、拟变更股改赠与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原股改赠与资金情况，用于园林行业整合资金 12,000万元，已用

于支付江苏八达园林有限公司的部分现金对价 3,320 万元，目前尚剩余 8,680

万元；投资设立海南子公司 1,000 万元目前尚未开始启动。 

四、本次变更股改赠与资金投资为永久性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股改以来市场已发生较大变化，公司重组八达园林已完成，目前及未来

的12个月内，公司暂无对新的园林企业进行整合的计划，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不会

按照原使用计划使用,继续处于闲置状态。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及业务的不断发展，

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将公司现有的业务做大做强，缓解资金压

力，发挥股改赠与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本着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取消原设立海南子公司和

园林整合的计划，将尚未使用的股改赠与资金10,130.2775万元（含利息）使用用

途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审慎、认真的审查，基于独立的判断立场，对公司本次变

更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使用用途之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使用用途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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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股改赠与资金使用

用途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股改赠与资金（含利息）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

实施该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股

改赠与资金使用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美丽生态本次将尚未使用的部分股改赠与资金

10,130.2775万元使用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变更使用用

途有利于发挥公司赠与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益；有关该事项信

息披露恰当、充分、完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赠与资金使用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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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18日 




